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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（含图片）

嘉兴利贝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0日，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港
区东方大道381号，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400741046890P，企业法定代表人
为陈和忠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电子专用材料销售;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货物进出
口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:发电
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(配）电业务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

该企业厂区内现有年产环氧灌封材料A组分3500t/a、环氧灌封材料B1组分
500t/a、环氧灌封材料B2组分1000t/a、LED电子灌封材料A组分1500t/a、LED电子灌
封材料B1组分1500t/a、LED电子灌封材料B2组分500t/a、有机硅胶1000t/a、电子灌
封胶（PU）A组分100t/a、电子灌封胶（PU）B组分500t/a。生产车间主要包含生产
车间、研发中心、辅助用房等，储存设施主要包含仓储等。

企业产品主要为环氧灌封材料、LED电子灌封材料、有机硅胶、电子灌封胶（PU
）等，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版，2022年第8号修订），企业产品经上海
化工研究检测中心鉴定，不属于危险化学品，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溶剂回收；在生产
过程使用到危险化学品包括：异佛尔酮二胺、N-氨基乙基哌嗪、4,4’-亚甲基双苯
胺、二亚乙基三胺、4-叔丁基苯酚、磷酸。分析化验过程中使用到危险化学品乙酸[
含量＞80%]、甲醇、卡尔费休试剂、丙烷等。设备检修使用到危险化学品氧气、乙
炔、丙酮（溶解乙炔）。叉车用燃料柴油。故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。根据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645号令修改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
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7号，第79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
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（2013年版）》及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
（2013年版）》（安监总局公告2013年第3号）规定。企业所属的行业为“涂料制造
业（C2641）”，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涂料、油墨、颜料及类似产品
制造，列入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》（2013年版），但使用的危
险化学品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》（2013年版），因此该企业不需
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。

企业东面为创业路，道路对面为绿化带；南面为河道，隔河道为嘉兴中顺洁柔
纸业有限公司；西面为东方大道，道路对面为嘉兴联合化学有限公司；北面为外环
西路，道路对面为浙江汇利服饰股份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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